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序 列 職 稱 職 務 列 等  備 註 

第一層 

秘書 簡任第十職等 

專門委員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第二層 組長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第三層 
秘書

技正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第四層 專員 薦任第七至第八職等 

第五層 

護理師 師（三）級 

組員

技士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 

第六層 技佐 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第七層 辦事員 委任第三至第五職等 

 第八層  書記 委任第一至第三職等 

附 

記 

一、表內護理師依法應領有該級別專門職業證書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

業證書。 

二、其他未列入本表之職務，依據職務列等表所列職等，比照相當序列辦理。 

序 列 職 稱 職 務 列 等 應 具 資 格 條 件 

第一層 秘書

技正 

簡任第十職等 

1. 現任專門委員已具簡任資格者。

2. 現任組長已具簡任資格者。

3. 現任秘書已具簡任資格者。

第二層 專門委員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

十職等 

1. 現任組長（組主任）已敘薦任第九職等以上者。

2. 現任秘書、技正已敘薦任第九職等以上者。

第三層 組長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1. 現任秘書、技正。

2. 現任專員、編審、輔導員。

第四層 

秘書

技正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1. 現任專員、編審、輔導員。

2. 現任護理師、組員、技士，已實授七職等者。

第五層 

專員 

編審 

輔導員 

薦任第七至第八職等 1. 現任護理師、組員、技士。

2. 現任護士、技佐已具薦任資格者。

第六層 

護理師 師（三）級 

現任護士、技佐、辦事員。 組員

技士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

六至第七職等 

第七層 

護士 士（生）級 1. 現任技佐（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 

2. 現任辦事員。

3. 現任書記。
技佐 

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或

薦任第六職等 

第八層 辦事員 委任第三至第五職等 現任書記（委任第一至第三職等）。 

附 

記 

一、本表各序列應具資格條件所列各款項目，具有優先順序意義。 

二、表內應具資格條件內涵均以各該職務現職職系與擬陞任職務之職系相符或可調任者為

限。 

三、表內護理師及護士依法應領有該級別專門職業證書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

職業證書。 

四、有關「已實授職等」規定乙節，舊制職員係依其薪俸額對照公務人員俸點，以相當職等

為準據。 

五、大學法施行細則發布後增置之職稱，舊制職員不得調任。 

六、其他未列入本表之職務，依據職務列等表所列職等，比照相當序列辦理。 

一、 配合 112年 11月 16日修正發布之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第二項，明定各機關訂定陞遷序列

表，不得就同一序列職務另訂陞任

資格條件，爰配合修正本校職員陞

遷序列表，刪除應具資格條件欄位

及附記第一點、第二點，其餘點次依

序遞移，以符合法制規定。 

二、 茲因本校組織編制無簡任技正、編

審、輔導員、護士等職稱，爰配合

予以修正，刪除第一層簡任技正、

第五層編審及輔導員、第七層護士

等職稱，俾利適用明確。 

三、 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四

條第二款略以，職務所列最高職等

相同者，得視業務需要列為同一序

列，爰將職務所列最高職等為簡任

第十職等之秘書及專門委員修正

同列為第一層序列，其餘序列依次

遞移。  

五、 配合本校組織編制之職稱,新增第

九層書記序列，以資完備。 

六、 茲因本校無舊制職員，爰予以刪除

附記第四點及第五點，以適用明確。 




